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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会计准则视点】新金融工具篇： 
（四）权益工具投资全面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进入 2018 年，新金融工具准则时代已经来临，我们推出《德勤会计准则视点——
新金融工具篇》系列，与您分享新金融工具准则可能对实务产生的影响及其应对。 
 
本期的内容，我们将与您一起梳理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权益工具投资核算的潜在影响。
作为企业最为常见的金融资产之一，权益工具投资的计量方式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
较现行金融工具准则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企业的核算产生影响。 
 
权益工具投资全面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如上一期所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权益工具投资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与基本
借贷安排不一致，不能通过现金流量测试，根据金融资产三分类的原则，无需考虑
其业务模式，而直接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
初始确认时，企业可以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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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有关该指定的详情，我们会在下一期介绍）。因此，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权益工具投资将全面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德勤观察： 
 
消失的利润 
 
原金融工具准则下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在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时默认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新旧准则切换时，由于追
溯调整的要求，对于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随着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科目的取消将永久保留在权益中，即便未来处置，也无法转入以后年
度的利润，这也就成了企业“消失的利润”。同样地，当原累计公允价值变动为
负时，这部分“亏损”也永久保留在权益中，即便未来处置，也不会转入以后年
度的损失。 
 
公允价值的计量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实施，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的公允价值计量方法，但在某种程
度上扩大了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范围。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
——公允价值计量》的要求，进行相关公允价值的计量。 
 
• 存在活跃市场的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 
 
对于存在活跃市场的权益工具投资，如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应按活跃市场
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 
 
对于原始股东持有的限售股或其他投资者通过定增等方式取得的限售股等存在限
制条件的股票，如果该限制是针对资产本身的，应考虑该限售因素的影响，采用
期权模型等合理方式确定限售因素对公允价值的影响。 
 
• 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 
 
对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的权益工具投资，如企业持有的非上市公司股权等，
企业应当采用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等估值技术进行估值，估值技术一经确
定，不得随意变更，企业应当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
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进行估值。 
 
准则并未规定估值技术的优先次序，这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特定估值技术可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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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技术更为恰当。每种估值技术均具有其自身优点，并且可能适用也可能不适
用于计量特定情况下特定项目的公允价值。在实务中，不同的估值技术可能产生
不同的公允价值估计，因此，选择对于特定情况而言最为适当的方法是很重要
的。选择估值技术需要作出判断，同时对方法、公式和假定进行选择。根据估值
技术确定的公允价值可靠性取决于估值技术的可靠性和使用的输入值的可靠性。
在使用输入值时，企业应优先使用可观察输入值，只有在无法取得可观察输入值
或取得不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如果适当，应考虑使
用估值专家。 
 
 
何时成本可以或不可以代表公允价值的最佳估计？ 
 
原金融工具准则中，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
投资应当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按照成本计量。根据修订的新金融工具准则，持
有的权益工具投资均必须以公允价值计量。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豁免采用公允价值计
量的规定将不再适用。 
 
企业对权益工具的投资和与此类投资相联系的合同都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但在有
限情况下，如果用以确定公允价值的近期信息不足，或者公允价值的可能估计金额
分布范围很广，而成本代表了该范围内对公允价值的最佳估计的，该成本可代表其
在该分布范围内对公允价值的恰当估计。 
 
企业应当利用初始确认日后可获得的关于被投资方业绩和经营的所有信息，判断成
本能否代表公允价值。存在下列情形（包含但不限于）之一的，可能表明成本不代
表相关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企业应当对其公允价值进行估值： 

• 与预算、计划或阶段性目标相比，被投资方业绩发生重大变化。 
• 对被投资方技术产品实现阶段性目标的预期发生变化。 
• 被投资方的权益、产品或潜在产品的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 全球经济或被投资方经营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 被投资方可比企业的业绩或整体市场所显示的估值结果发生重大变化。 
• 被投资方的内部问题，如欺诈、商业纠纷、诉讼、管理或战略变化。 
• 被投资方权益发生了外部交易并有客观证据，包括发行新股等被投资方发生的

交易和第三方之间转让被投资方权益工具的交易等。 
 

权益工具投资或合同存在报价的，企业不应当将成本作为对其公允价值的最佳估计。 
 

德勤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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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清单并非列举了所有情况，企业需运用专业判断，以确定成本是否代表公允
价值的最佳估计。我们预计，成本代表公允价值的最佳估计的情形是十分有限
的。 
 
例如，对于本年最后一个季度新发生的投资，投资后被投资方的业绩与投资时预
计的情形基本一致，且被投资方所处的经济和市场大环境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下，成本可能是公允价值的最佳估计。又如，对于五年前的一笔投资，投资后
被投资方扩大了业务范围并取得了长足发展，可比公司估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则成本不能代表该投资的公允价值。 
 
 
对于权益工具投资较多的企业，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可能对其投资的核算产生显著
影响，企业需要建立相关的估值流程和内部控制，选用恰当的估值技术和模型，使
用合适的输入值，确定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必要的时候应引入估值专家。 
 
新金融工具准则时代已经来临，您准备好了吗？  
  
如需进一步的信息或咨询，敬请联系以下德勤团队。 
 
杨梁 
上海 
德勤专业技术合伙人 
电话：+86 21 6141 2938 
电子邮件：caroyang@deloitte.com.cn 
 
戴易瑞 
北京 
德勤专业技术合伙人 
电话： +86 10 8520 7717  
电子邮件：dday@deloitte.com.cn 
 
韩健 
上海 
德勤金融服务审计合伙人 
电话：+86 21 6141 1841 
电子邮件：jahan@deloitte.com.cn 
 

mailto:jahan@deloitte.com.cn


5 
 

刘世清 
上海 
德勤专业技术高级经理 
电话：+86 21 6141 2883 
电子邮件：sqliu@deloitte.com.cn 
 
宫明亮 
上海 
德勤专业技术高级经理 
电话：+86 21 6141 6580 
电子邮件：gogong@deloitte.com.cn 
 
杨聚崚 
香港 
德勤专业技术高级经理 
电话：+852 2852 1928 
电子邮件：jlyang@deloitte.com.hk 
 
孙维琦 
上海 
德勤金融服务审计高级经理 
电话：+86 21 6141 2163 
电子邮件：vicsun@deloitte.com.cn 
 
 
点击这里，查看更多本系列文章： 
【德勤会计准则视点】新金融工具篇：（一） 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在即，您准备
好了吗？ 
【德勤会计准则视点】新金融工具篇：（二）业务模式测试和应收账款、票据的核
算 
【德勤会计准则视点】新金融工具篇：（三）常见投资的分类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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